
解釋字號 釋字第539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1年02月08日

解釋爭點 高地院庭長調任要點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

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除揭示司法權獨立之原則外，並有要求

國家建立完備之維護審判獨立制度保障之作用。又憲法第八十一

條明定：「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

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旨在藉法

官之身分保障，以維護審判獨立。凡足以影響因法官身分及其所

應享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事行政行為，固須依據法律始得為

之，惟不以憲法明定者為限。若未涉及法官身分及其應有權益之

人事行政行為，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範圍內，尚非不得以司法

行政監督權而為合理之措置。

　　依法院組織法及行政法院組織法有關之規定，各級法院所設

之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由各該審級法官兼

任。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等規定庭長監督各該庭

（處）之事務，係指為審判之順利進行所必要之輔助性司法行政

事務而言。庭長於合議審判時雖得充任審判長，但無庭長或庭長

有事故時，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任之。充任審判長之法官與充當庭

員之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時，審判長除指揮訴訟外，於審判權之

行使，及對案件之評決，其權限與庭員並無不同。審判長係合議

審判時為統一指揮訴訟程序所設之機制，與庭長職務之屬於行政

性質者有別，足見庭長與審判長乃不同功能之兩種職務。憲法第

八十一條所保障之身分對象，應限於職司獨立審判之法官，而不

及於監督司法行政事務之庭長。又兼任庭長之法官固比其他未兼

行政職務之法官具有較多之職責，兼任庭長者之職等起敘雖亦較

法官為高，然二者就法官本職所得晉敘之最高職等並無軒輊，其

在法律上得享有之權利及利益皆無差異。

　　司法院以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五日（八四）院台人一字第

０八七八七號函訂定發布之「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

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八九）

院台人二字第一八三一九號函修正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

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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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或第三點規定於庭長之任期屆滿後，令免兼庭長之人事行

政行為，僅免除庭長之行政兼職，於其擔任法官職司審判之本職

無損，對其既有之官等、職等、俸給亦無不利之影響，故性質上

僅屬機關行政業務之調整。司法行政機關就此本其組織法上之職

權為必要裁量並發布命令，與憲法第八十一條法官身分保障之意

旨尚無牴觸。

　　健全之審判周邊制度，乃審判公平有效遂行之必要條件，有

關審判事務之司法行政即為其中一環。庭長於各該庭行政事務之

監督及處理，均有積極輔助之功能。為貫徹憲法第八十二條法院

組織之法律保留原則，建立審判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

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行政事項，仍以本於維護審判獨立之司

法自主性（本院釋字第五三０號解釋參照），作通盤規劃，以法

律規定為宜，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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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

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係指法官應本諸自己之法律判斷為裁

判，不僅不受任何外來指示、命令，亦不受司法行政機關或上級

法院內部之指示與命令，此即審判獨立之原則。基於此一原則，

並有要求國家建立完備制度保障之作用。又憲法第八十一條明

定：「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

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旨在藉法官之身

分保障，而維護審判獨立。凡足以影響因法官身分及其所應享有

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事行政行為，固須依據法律始得為之，且

不以憲法上揭明定者為限，惟若未涉及法官身分及其應有權益之

行為，於不違反審判獨立原則範圍內，尚非不得以司法行政監督

權而為合理之措置。

　　依法院組織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三十六條、第

五十一條及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等有關之

規定，各級法院所設之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由

各該審級法官兼任，是為庭長由法官兼任之依據。法院組織法及

行政法院組織法規定之庭長監督各該庭（處）事務，係指為審判

之順利進行所必要之輔助性司法行政事務而言，此有法院組織法

第七十八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三十條授權司法院訂定各級法院

及分院處務規程可資參照。庭長之職務主要係監督各該庭行政事

務，於審判事務雖充任合議庭審判長，但無庭長或庭長有事故

時，仍以庭員中資深者充任之。擔任司法行政事務之庭長與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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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員之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時，充任審判長乃為統一指揮訴訟程

序所設之機制，庭長充任之審判長除指揮訴訟外，於審判權之行

使，及對案件之評決，其權限與庭員相同。是二者僅有職務之分

工，就發現真實，作成裁判而言，均係秉持法官之本職為之。原

兼庭長之法官，一旦免兼庭長，其因而充任審判長職務亦隨之更

動，惟其法官身分及所應享之權益並無損害。依法院組織法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九條、第十條之

規定，兼任庭長者其職等起敘雖較法官為高，亦比其他法官具有

較多之職責，但依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行政法院組織

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二者就法官本職所得晉敘之最高職等並

無不同，因任職者年資深淺有別，法官職等未必較庭長為低，其

在法律上得享有之權利及利益亦皆無差異。是以法官免兼庭長既

非所謂降調，法官派兼庭長亦非公務人員陞遷法第四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二條所稱陞任職等較高之職務，更非行政機關之非主管

職務陞任主管職務可比，況有關法官之任用、遷調，法院組織

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司法人員人事條例另有規定，並無公務人

員陞遷法之適用（參照該法第一條）。綜上所述，庭長與審判長

係屬不同功能之兩種職務，從而憲法第八十一條所保障身分之對

象，應限於職司獨立審判之法官，而不及於監督司法行政事務之

庭長。

　　司法院以八十四年五月五日（八四）院台人一字第０八七八

七號函訂定發布之「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官兼庭長

職期調任實施要點」第二點或第三點（現修正為「高等法院以下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兼庭長職期調任實施要

點」第二點、第四點）規定，於庭長之任期屆滿後，未因業務需

要酌予延長職期，令免兼庭長之人事行政行為，僅免除庭長之行

政兼職，於其擔任法官職司審判之本職無損，對其既有之官等、

職等、俸給亦無不利之影響，故性質上僅屬機關行政業務之調

整。司法行政機關就此本其組織法上之職權為必要裁量並發布命

令，與憲法第八十一條法官身分保障之意旨尚無牴觸。

　　健全之審判周邊制度，乃審判公平有效遂行之必要條件，有

關審判事務之司法行政即為其中一環。庭長於民、刑事庭、民事

執行處監督各庭、處行政事務，於專業法庭及普通庭、簡易庭則

綜理全庭行政事務，於民、刑事審判、民事執行與其他各類案件

之處理，均有積極輔助之功能。於行政法院之庭長亦同。庭長若

經由適當程序遴選學養才能俱優，審判經驗豐富之法官兼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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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審判品質之提昇。憲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司法院及各級

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為貫徹法院組織之法律保留原則，建

立審判獨立之完備司法體制，有關庭長之遴選及任免等相關人事

行政事項，仍以本諸維護審判獨立之司法自主性（本院釋字第五

三０號解釋參照），作通盤規劃，以法律規定為宜，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翁岳生

　　　　　　　　大法官　劉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林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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